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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

学生兼职辅导员工作条例》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《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学生兼职辅导员工作

条例》已经系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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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与电子工程 

学 系 委 员 会 



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

学生兼职辅导员工作条例 

       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[2004]16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系兼职辅导员队

伍建设和管理，根据《浙江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党委发[2006]53

号）和《浙江大学兼职辅导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组〔2010〕14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系实际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的任职条件和资格 

（一）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学校的

稳定。 

（二）热爱学生工作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品行端正，为人师表。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，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、沟通协调和调研

的能力；能够处理好学业和兼职辅导员工作关系，善于利用业余时间开展

学生工作。 

（四）兼职辅导员主要从各方面表现优秀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党

员中选聘，要有担任学生干部经历。 

第三条  本科生以年级为单位设置兼职辅导员，研究生以研究所为单

位设置兼职辅导员；按“高年级带低年级，研究生带本科生”原则设置。 

第四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的选聘:坚持以德为先、择优录用；坚持程序

规范，过程透明。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秋学期的开学初进行选聘，并择时召

开聘任仪式，发放聘任证书。 

第五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的岗位职责 

（一）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，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；及

时了解并帮助解决学生在思想、学习和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  



（二）协助专职辅导员组织开展各种专题教育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

面发展。 

（三）协助做好学生党团建设、学风建设、学生综合素质评价、奖助

勤贷、社会实践、科技文化活动、就业指导和服务等各项学生工作。 

（四）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，按照要求积极主动开展工作，并及时向

上级汇报信息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的稳定。  

（五）积极完成学系布置的其它学生工作。 

第六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的教育培养由学系党委负责落实，实行先培

训后上岗，并在聘任期间积极创造条件，加强对兼职辅导员综合能力的培

养。 

第七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的考核工作由学系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。 

第八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工作的考核以年终考核为主，半年进行一次

中期考核。 

第九条  学生兼职辅导员考核细则 

     （一）考核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，重点考核工作投

入、责任心和工作绩效； 

     （二）考核根据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，自评和他评相结合”的原则，

具体办法包括个人总结、学生评议、辅导员互评、学系考核。其中个人总

结 20 分、学生评议 30 分、辅导员互评 20 分、学系考核 30 分，考核总分

100 分；  

（三）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，90 分以上为优秀，

70-89 分为良好，60 分（含 60 分）以上为合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第十条  学系每年按考核等级评选优秀辅导员，并授予学系“优秀兼

职辅导员”称号；对于工作不合格或学生反映意见强烈的辅导员，系学生

工作办公室将予以解聘。 



第十一条  学系将按工作考核情况发放相应的辅导员津贴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系学工办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2 日 

 


